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陕西省科学技术协会 文件 
陕 西 省 科 学 技 术 厅 

 

陕科协发〔2023〕普字 7 号 

 

关于开展“2023-2027 年陕西省科普教育基地”

认定工作的通知 
 

各省级学会（协会、研究会），各设区市、杨凌示范区科协、科

技局，韩城市科协、科技局，各省级企事业单位科协，各有关单

位：  

为深入贯彻落实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普及法》、《全民

科学素质行动计划纲要（2021-2035 年）》和《关于新时代进一

步加强科学技术普及工作的意见》，鼓励社会多元主体广泛参与、

深入挖掘和综合利用社会科普教育资源，提升科普公共服务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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量，省科协联合省科技厅将组织开展“2023-2027 年陕西省科普

教育基地”认定工作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

  一、申报对象和条件 

  1. 新申报对象。凡符合《陕西省科普教育基地认定管理办

法》且科普工作成效显著、具有示范带动作用的相关机构，可自

愿按照程序进行申报。 

    2. 重新申报对象。“2018-2022 年陕西省科普教育基地”已

超过认定期限，可自愿按照程序重新申报，不受申报名额限制。 

    二、申报、推荐及认定 

    1.申报。申报单位向推荐单位提交申报材料。申报材料包括：

《陕西省科普教育基地申报书》（见附件 2）和申请报告，申请

报告内容包括单位的基本情况、申请理由和科普工作成效及相关

图片、视频等材料。申报材料要求真实具体，数据翔实。 

    2.推荐。由省级学会（协会、研究会），设区市科协、科技

局，省级企事业单位科协及其它有关单位负责受理申报并按照分

配名额（见附件 1）择优推荐，在申报表填写推荐意见后将申报

材料一式二份（附电子版）于 2月 28 日前报至陕西省科普宣传

教育中心。市（区）推荐由市（区）科协牵头负责。 

3.认定。省科协、省科技厅根据申报及推荐情况对申请资料

评审并实地抽检后认定命名，授牌。 

  三、有关要求 

  1.拟申报单位要主动联系市（区）科协、科技局等相关推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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单位，按相关要求推进本单位科普工作，制定科普工作发展规划

和有关管理制度，深入挖掘本单位科普资源，积极组织策划各种

科普活动，拓展科普功能。 

  2.各市（区）科协、科技局等相关推荐单位应高度重视科普

教育基地认定工作，加强与相关部门、企事业单位沟通协作，积

极做好此次省级科普教育基地申报推荐工作。 

  3.省科协、省科技厅将对科普教育基地进行督导管理，适时

组织实地抽查，提升全省科普教育基地发展质量，并大力宣传科

普工作突出、成效显著的科普教育基地，鼓励进一步开发开放优

质科普资源，持续发挥科普教育功能，面向公众提供更多更好的

科普公共服务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四、联系方式 

陕西省科协科普部 

联 系 人：魏  莉   029-63917185 

陕西省科技厅宣传教育与统战处 

联 系 人：徐贞喜   029-87292666 

陕西省科普宣传教育中心 

联 系 人：张瑞春   029-87213492   18066602702 

邮寄地址：陕西省西安市新城区新城广场陕西科技馆 713

室 

联系邮箱：540045105@qq.com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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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1.申报推荐名额分配表 

          2.陕西省科普教育基地申报表 

 

 

 

 

   陕西省科学技术协会            陕西省科学技术厅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3 年 1月 29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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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1 

申报推荐名额分配表 

推荐单位 推荐名额 

省级学会（协会、研究会）、
省级企事业单位科协、 

有关单位：  
每个推荐单位 1个 

西安市 20 个 

宝鸡市 5 个 

咸阳市 5 个 

铜川市 5 个 

渭南市 5 个 

延安市 5 个 

榆林市 5 个 

汉中市 5 个 

安康市 5 个 

商洛市 5 个 

杨凌示范区 2 个 

韩城市 2 个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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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2 

 

陕西省科普教育基地申报表 

 

 

 

 

 

 

 

申报单位名称（公章）： 

推荐单位：（公章） 

申报日期：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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填报说明 

一、本申报书由申报陕西省科普教育基地的单位填写。 

二、本申报书统一用 A4纸打印，一式 2份。 

三、申报单位、推荐单位一律加盖单位公章。 

四、提交申报书时应提供反映申报单位基本情况、开展科普工作的图

片或视频等。 

五、填写申报书应注意以下内容： 

1.“拟申报类型”：按照 A.科技场馆类，B.教育科研与重大工程类，

C.“三农”类，D.企业类，E.自然资源类,F.其他类。 

2．“基本科普信息”中“专职科普人数”指单位内专门从事科普工作

的人员数量，“兼职科普人数”指单位内兼职或能够临时从事科普工作的

人员数量；“科普志愿者人数”指经常到单位从事科普工作的相对稳定的

单位外人员数量，“其他上级单位”是行政主管单位以外的相关业务指导

部门。  

3.“单位简介”：介绍本单位基本情况。 

4.“科普工作简介”：请简要介绍申报单位开展科普工作的情况，包

括面向公众开展科普活动的主要形式、内容、规模、效果及开放制度等基

本情况。 

5.“科普工作保障条件”：说明申报单位为开展科普活动所提供的场

所、设施、人员、经费、制度等保障条件和措施。 

6.“科普发展规划”：请从落实《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计划纲要》和《科

普基础设施发展规划》的角度，简要说明申报单位未来三年的科普工作发

展规划及相应的保障条件或措施。 

8.“其他相关材料”：请详细列出所提交相关材料的目录清单，并以

附件形式上传科普工作制度、单位标识、单位宣传片、场地展示图、特色

活动照片、视频、数字化虚拟参观等材料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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单位基本信息 

科普教育基地名称  

负责人  办公电话  手机  

联系人  办公电话  手机  

通信地址  邮编  

申报类别 
A科技场馆类 B教育科研与重大工程类 C“三农”类 D企业类

E自然资源类 F其他类 

行政主管单位  

科普工作情况 

科普队伍 

科普部门名称  专职科普人数 ___人 

兼职科普人数   ____人 科普志愿者人数 ___人 

科普经费 

年度科普经费总额 ___万元 占单位年度经费比例 ____% 

年科普经费中主管单位及其

他上级单位拨款经费 

主管单位：_____万元 

其他上级单位：______万元 

年科普经费中社会来源经费 

（包括盈利、捐赠） 

盈利：______万元 

捐赠：______万元 

开放情况 年开放天数 ____天 年参观人数 ____ 人 

科普设施 

科普活动场所 室内：______ 平方米，室外：______平方米 

科普宣传栏 ____延米 内容更换频次 ____次/年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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单位简介（不超过 300 字。）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科普工作情况（不超过 500 字。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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科普工作保障条件（不超过 500 字。）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科普发展规划（不超过 500 字。）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其他相关材料目录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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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报单位意见： 

 

 

 

 

 

 

负责人（签名）： 

单位（公章）： 

年    月   日 

推荐单位意见： 

 

  

 

 

 

 

单位（公章）： 

年    月   日 

认定单位意见： 

 

 

 

 

 

单位（公章）： 

年    月   日 



— 12 —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  陕西省科学技术协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3年2月1日印 


